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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版传媒”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2,222.222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177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222.2223万

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555.622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66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10.28元/股。根据《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4,279.80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22.1223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0,0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9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700977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投资者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

定，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7月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2021年7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参与网

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

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浙版传媒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5008

，

7008

，

9008

，

3008

，

1008

，

6172

，

1172

末“

7

”位数

2117525

，

3367525

，

4617525

，

5867525

，

7117525

，

8367525

，

9617525

，

0867525

，

7357789

末“

8

”位数

89391103

，

69391103

，

49391103

，

29391103

，

09391103

，

99590468

，

49590468

，

3327991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00,00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浙版传媒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

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7月1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

行公告》披露的3,17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33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3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网下申

购； 其余3,17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33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 《发行公

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4,121,66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

(

元

/

股

)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

(

万

股

)

1

陈翔 陈翔

A206379672 10.28 1,000

2

施海疆 施海疆

A147644278 10.28 1,000

3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金慧鑫稳进

9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B881505206 10.28 840

合计

2,84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

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占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的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

和社保基金（

A

类）

3,540,210 25.07% 11,167,005 0.03154334% 50.25%

年金、保险资金（

B

类）

2,588,930 18.33% 4,468,493 0.01726000% 20.11%

其他投资者

（

C

类）

7,992,520 56.60% 6,585,725 0.00823986% 29.64%

总计

14,121,660 100% 22,221,223 - 100%

以上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1,312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1-87827953；0571-87821503；0571-8782513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 �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1-062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属于框架性、基础性文件，备忘录内容系经双方认真研究磋商达成

的初步意向，具体项目合作方式、合作内容等将另行协商确定；

2、本次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会对本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3、本次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未涉及具体项目投资等内容和程序，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双方后续合作进展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谅解备忘录签订的基本情况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国轩高科” ）于2021年7月12日在中国安徽合肥通

过网络云签约方式与Volkswagen� Aktiengesellschaft（以下简称“大众汽车集团” ）签署《关于电

池战略合作关系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 ），双方旨在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完全清洁

能源生态系统，用于生产动力电池电芯和模组。 通过技术交流合作和提供零碳排放解决方案，双方共

同打造从电池材料、电池产品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双方已就谅解备忘录中所述的潜

在合作达成共识，相关事项将在公司与大众汽车集团达成的最终协议中进一步明确。

本次签署备忘录签署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二、签署对方基本情况

大众汽车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Volkswagen�Aktiengesellschaft

注册号 HRB�100484

注册地址 德国

注册资本 1,283,315,873.28欧元

成立时间 1937年5月28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制造和销售各种车辆和发动机，配件以及所有其他设备，机械、工具和其他技术产品

主要股东

1

Porsche�Automobil�Holding�SE持股比例 31.4%（投票权53.3%），State�of�Lower�Saxony�持

股比例 11.8%（投票权 20%），Qatar�Holding�LLC持股比例 14.6%（投票权17%）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

系

大众汽车集团系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认定与大众汽车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说明 大众汽车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

� 1�根据大众汽车集团2020年年报显示，截止2020年12月31日大众汽车集团主要股东情况。

三、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1、产品开发

双方拟合作开发用于在德国萨尔茨吉特生产的三元标准电芯， 进一步探讨合作开发磷酸铁锂电

芯（“标准电芯磷酸铁锂第一代” ）。

2、工艺开发和产业化

双方将在欧洲建设零碳排放工厂，并将共同开发欧洲其他潜在的生产基地，生产基地的商业模式

将由双方共同决定。

3、供应链

双方考虑对上游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矿产资源、四种核心材料)、机械设备采取联合采购或联合

投资的形式；通过长期包销协议、金融投资等方式稳定原材料供应和成本；通过捆绑采购双方生产基

地(合肥和萨尔茨吉特)所需的生产设施和设备，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业化项目的协同效应。

4、战略供应商

大众汽车集团将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选择国轩高科作为其标准电芯的战略供应商。 双方将在新

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电池梯次利用和电池回收，JTM、CTP、CTC等先进技术的研发等领域开展合

作。

5、人力资源相关事宜

为了从双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中受益，大众汽车集团和国轩高科计划设立专家交流计划，以获得

相应的技术支持和交流。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大众汽车集团为世界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和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拥有丰富的生产制造、品质管

控、人力资源管理等先进经验，同时为了实现2050年零碳排放的“goTOzero” 战略目标，大众汽车集

团加速推动电动化、 碳中和的供应链及生产、 贯穿汽车生命周期的绿色电力和电池的回收及梯次利

用。

本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将有利于公司加快全球市场生产基地布局， 从而实现全球动力电池市场

占有率的提升。 通过与大众汽车集团合作开发、人才交流、联合采购、技术分享等策略，能够快速提升

公司全球技术研发管理水平，吸引全球范围内专业技术人才，增强公司原材料供应和生产设备采购能

力，对公司全球市场开拓、技术研发、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质量控制体系以及人才管理等领域产生

积极影响，显著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力。

本次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属于框架性文件， 备忘录内容系经双方认真研究磋商达成的初步意

向，具体项目合作方式、合作内容等将另行协商确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

据双方后续合作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RELATING� TO� A� STRATEGIC�

BATTERY� PARTNERSHIP关于电池战略合作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1-04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53,302.09万元

盈利：32,012.0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66.51%�

基本每股收益 0.5128元/股 0.308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免收通行费相关政策已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恢复正常。 2021年上半

年，公司所属的莞深高速、参股单位广东虎门大桥有限公司的通行费收入大幅上升，同时公司参股单位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受益于资本市场交投活跃等影响，净利润同比增长44.58%，带动公司投资收益增长。 综合以上，公司上半年实现

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66.51%。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5303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南阳市新兴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招标人）和天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牵头人）、

新野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员一）及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员二）组成的联合体

为新野县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项目（EPC）第一标段的中标人。

一、中标项目相关情况

1、项目名称：新野县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项目（EPC）第一标段

2、招标人：南阳市新兴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项目概况：本项目涉及新野县城郊乡、五星镇、王庄镇、前高庙乡、溧河铺镇、施庵镇、沙堰镇、樊

集乡、歪子镇、上庄乡、王集镇、上港乡、新甸铺镇，总计13个乡（镇）范围内的147个行政村；本项目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农村户厕改造、公共厕所新建工程、农村坑塘治理工程、道路工程、污水治理工程、给

水工程、村容村貌提升工程、文化礼堂等。

4、标段名称及招标范围：第一标段；包括但不限于测量、勘察、设计（包括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后续设计服务、施工期间现场指导和现场服务、工程竣工验收及竣工图审核等）、材料设备

采购、施工、协助业主单位办理相关手续、试运行、专业工程及设施移交、移交前维护、工程资料归档等

工程内容以及工程缺陷责任期（保修期）内的保修工作等。

5、中标人：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新野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员一）及

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员二）组成的联合体

6、施工投标费率：96.88%

7、中标金额：建安费763,823,330.48元；设计费9,998,000.00元（公司实际承接部分以签订的正

式合同为准）

8、工期：730日历天

9、建设地点：新野县

10、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公司为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农村坑塘治理工程、污水治理

工程、给水工程、村容村貌提升工程的施工；新野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联合体成员一，负责农村

户厕改造、公共厕所新建工程、道路工程的施工；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为联合体成员二，负

责设计。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的合同总金额、具体内容等以与招标人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合同

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迈普医学”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 1651.576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1]1963 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15.14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825,788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1,065.31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1.67%，网上

发行数量为 421.1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33%。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486.419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迈普医学” A 股 421.1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7 月 1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迈普医学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

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770,980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53,024,377,500 股。 配号总数 106,048,755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0604875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2,591.8730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即 2,973,0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768.019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1.6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18.4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48.33%。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35484853%，有效

申购倍数为 7,380.89887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

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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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达信”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18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立达信” ，股票代码为“605365”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6.97元/股，发行

数量为5,0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量为3,50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量为1,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7月1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942,50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62,674,309.8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7,49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975,690.1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96,73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4,794,643.8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26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55,356.1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

量（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朱立地 朱立地

233 3,954.01 0 233

2

罗惠忠 罗惠忠

233 3,954.01 0 233

3

潘海燕 潘海燕

233 3,954.01 0 233

4

邓顺华 邓顺华

233 3,954.01 0 233

5

顾坚勤 顾坚勤

233 3,954.01 0 233

6

上海大藏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大藏友芾二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33 3,954.01 0 233

7

张永良 张永良

233 3,954.01 0 233

8

楼新天 楼新天

233 3,954.01 0 233

9

郑松柏 郑松柏

233 3,954.01 0 233

10

王静 王静

233 3,954.01 0 233

11

李敏 李敏

233 3,954.01 0 233

12

李小梅 李小梅

233 3,954.01 0 233

13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有限公司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有

限公司

233 3,954.01 0 233

14

翁家恩 翁家恩

233 3,954.01 0 233

合计

3,262 55,356.14 0 3,26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60,757股，包销金额为1,031,046.29� 元，包销

比例为0.1215%。

2021年7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不含税）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25、021-688260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4日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兴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348.6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1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洪兴股份” ， 股票代码为

“00120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根据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29.88元/股，发行数量为2,348.65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09.2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

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39.4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34.8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2,113.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7月1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1,097,39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30,390,252.2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0,60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13,187.7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45,90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095,611.5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9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7,568.4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深市）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深圳市乐有家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有家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800316613 118 3,525.84 118

2

李三梅 李三梅

0102705150 118 3,525.84 118

3

徐越 徐越

0028225338 118 3,525.84 118

4

陈文生 陈文生

0020318504 118 3,525.84 118

5

张曙华 张曙华

0136554682 118 3,525.84 118

6

滕用严 滕用严

0198117472 118 3,525.84 118

7

郑瑞忠 郑瑞忠

0102234364 118 3,525.84 118

8

马民 马民

0060981969 118 3,525.84 118

9

徐子泉 徐子泉

0027951568 118 3,525.84 118

10

金小红 金小红

0085348306 118 3,525.84 118

11

王建军 王建军

0054234908 118 3,525.84 118

12

郭孟榕 郭孟榕

0120062089 118 3,525.84 118

13

李新宇 李新宇

0035132382 118 3,525.84 118

14

唐巨良 唐巨良

0157481805 118 3,525.84 118

15

傅斌星 傅斌星

0248878611 118 3,525.84 118

16

姜峰 姜峰

0229531880 118 3,525.84 118

17

陈平贵 陈平贵

0213962989 118 3,525.84 118

18

张卓夫 张卓夫

0152606378 118 3,525.84 118

19

任永红 任永红

0101352466 118 3,525.84 118

20

潘海燕 潘海燕

0264682099 118 3,525.84 118

21

王毓霞 王毓霞

0297139390 118 3,525.84 118

22

陈林艺 陈林艺

0166266377 118 3,525.84 118

合计

2,596 77,568.48 2,59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3,198股，包销金额为1,290,756.24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8%。

2021年7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

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808588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14日


